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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06 月 01 日(星期三)下午 12 時 2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4006 室 

主席：林淵淙總務長                             紀錄：葉再枝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主席指示事項：本校登山街 60 巷內禁止停車處所加裝防撞桿，

避免車輛違規停放，以確保防救災車輛通行。 

參、 確認 110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暨決議

事項執行情形：確認。…………………………..(如附件 1，第 4

頁)。 

肆、 工作報告： 

一、車管執行小組工作報告。………….. (如附件 2，第 12 頁)。 

二、111 年度(1/1 至 4/30)車管會收支報告(如附件 3，第 21 頁)。 

伍、 討論提案： 

【第 1 案】 

案由：有關本校「貴賓臨時停車證」及「假日遊客汽車停放教學區」

停車費用，由每日 60 元統一調整為每日 150 元，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車管會執行小組) 

說明： 

一、 自 111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起，海堤停車場依 110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改採汽車車牌辨識系統收費，小

客車停車費率由原計次收費每次 60 元，調整為計時收費每半

小時 15 元，當日最高收費為 150 元。 

二、 經查本校 20 多年來，車管會為服務貴賓或訪客車輛之停放，由

各單位申辦「貴賓臨時停車證」每日 60 元，上班及假日均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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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於教學區；另因假日教學區汽車停車位使用率低，故開放「假

日遊客汽車停放教學區」，並酌收停車費每日 60 元，以增加收

入。 

三、 自海堤停車費調漲後，「貴賓臨時停車證」每日 60 元明顯過低，

除造成申辦量大增外，因車輛可進入教學區停放，恐造成教學

區停車位嚴重不足；另假日遊客因停車費差異，亦出現將車輛

湧入教學區停放之現象，因此，擬請同意將「貴賓臨時停車證」

及「假日遊客汽車停放教學區」停車費用，統一調整為 150 元。 

四、 本案附帶修正國立中山大學車輛管理要點施行細則(如附件 4，

第 24 頁)第三條第三項之修文內容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條 各類別停車證收費標準： 

三、貴賓臨時停車證：以日計費，

汽車150元/輛；假日遊客汽

車停放教學區，以日計費，

汽車150元/輛。 

第三條 各類別停車證收費標

準： 

三、貴賓臨時停車證：以日

計費，汽車60元/輛。 

 

決議：照案通過，並於 111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陸、 臨時動議 

【第 1 案】 

案由：海科院北側一樓部份區域規劃機車停車區域，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海科院代表林慧玲委員) 

說明： 

一、 往年本院同意一樓部份空間區域，開放本院師生同仁機車夜間

及星期假日（含寒、暑假）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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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該停車區域空間大小為長 8 公尺 x 寬 8 公尺，共計 2 處。 

 

決議：本案經海科院 7 月 11 日會簽意見，基於安全、噪音、汙染之

考量，不宜增設全天常設機車停車區域，仍維持現狀之夜間及

假日停放。 

柒、 散會(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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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 

會議時間：1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 

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米羅停車場旁消防通道嚴禁停放機車，車管執行小組務必嚴格取

締違停車輛，以確保防救災車輛通行。 

執行情形：今年 1 月到 4 月份取締機車違規件數 1,721 件，其中取締

米羅區違規件數 224 件，佔取締違規件數比例 13%。 

二、持續落實管制外送機車之相關措施，以避免機車在校園違規行駛

及亂停影響校園師生安全。 

執行情形：已持續要求各崗哨保全，落實管制外送機車之相關措施。 

三、海科院靠山(榕樹)一側柏油路面平整度欠佳，若有相關工程施作

時請一併納入整平。 

四、西子灣海域中心出口須設置紅綠燈，請協調交通局協助增設或由

本校評估後進行裝設。 

執行情形：為配合教育部 111 年 3 月 29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12201490

號函辦理，有關 111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內危險路段

及治安死角設備及工程改善，向教育部申請經費，擬待經

費核撥後，再行設置西子灣海域中心出口紅綠燈及海科院

靠山(榕樹)一側柏油路修繕。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第 1 案】 

案由：有關本校 111 年度電動二輪車優惠補助方案是否延續辦理，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車管會執行小組) 

說明： 

一、 依據 109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會第 1 案決議，補助校

內師生租借電動二輪車前 10 分鐘免費使用（考量 109 年 3

月至11月份電動二輪車使用情況（目前已補助金額13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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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案依現行使用情況調整年度預算經費總額，將原預

算 40 萬調整至 25 萬元）。 

二、 110 年 1 月 20 日由悠達趨動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廠商得標金

額每分鐘 1.46 元，自 110 年 1 月至 10 月底共補助款項為

127,080 元。 

三、 109 年與 110 年度各月份優惠補助表 

月份 
109 年(單價 1.46) 110 年(單價 1.46) 

分鐘 金額 分鐘 金額 

1 月   1,960 2862 

2 月 2,087 3,047 7,028 10,261 

3 月 15,114 22,066 16,455 24,024 

4 月 11,601 16,937 15,443 22,547 

5 月 12,512 18,268 12,967 18,932 

6 月 11,510 16,805 6,239 9,109 

7 月 5,486 8,010 5,273 7,699 

8 月 3,610 5,271 3,947 5,763 

9 月 9,372 13,683 5,339 7,795 

10 月 10,940 15,972 12,389 18,088 

11 月 13,669 19,957 12,816 18,711 

12 月 16,559 24,176   

合計 110,373 161,145 99,856 145,791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 110 年 12 月 15 日由悠達趨動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廠商得標

金額每分鐘 1.46 元（預算總額 25 萬）。 

二、 111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補助，實際使用數據統計如下表。 

111 年度校園電動二輪車各月份優惠補助表 

月份 分鐘 金額 

1 月 10,737 15,676 

2 月 9,038 13,196 

3 月 15,620 22,805 

4 月 14,194 20,723 

合計 59,589 7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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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 

案由：有關本校海堤停車場停車費率調整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車管會執行小組) 

說明： 

一、 依據 110 年度智慧校園會議決議「停車場車牌辨識系統」300

萬元經費由永續校園專項下支應。 

二、 本案已於 110 年 10 月完成規劃，目前依採購法公開招標辦理

中，工期 60 日曆天，預計明(111)年 3 月底完工驗收。 

三、 海堤停車場未來將改採自動（車辨系統）收費，停車費率擬予

調整，並修改本校「車輛管理要點施行細則」第四條來賓收費

停車場收費標準相關內文（如附件 4，第 25 頁），另將函請交

通局核發新「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登記證」之收費標準。 

四、 海堤停車場停車費率調整方案 

(一) 計次收費：現行費率。 

小客車：60 元；大客車：150 元。 

(二) 計時收費：建議採行。 

1. 不分平假日費率 

小 

型 

車 

1. 每半小時 15 元，超過半小時後每半小時計

費 15 元，不足半小時以半小時計費。 

2. 當日連續停放最高收費 120 元(4 小時)。 

大 

型 

車 

1. 每半小時 40 元，超過半小時後每半小時計

費 40 元，不足半小時以半小時計費。 

2. 當日連續停放最高收費 240 元(3 小時)。 

2. 10 分鐘內離場者免費，離場再停或跨日則另計時收費。 

(三) 建議採行計時收費理由 

(1) 海堤停車場使用情形(10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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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數量) 平日 假日 備註 

大車(35 車位) 0.7 車次 0.8 車次  

小車(45 車位) 68 車次 202 車次  

(2) 海堤停車場除大型活動車位客滿外，其他時間均仍有空

車位可運用。 

(3) 本校各單位研討會及活動之來賓車輛停放。 

(4) 參考校園附近周邊停車場收費方式及費率。 

(5) 本校國研停車場費率相當。 

(6) 臨近停車場停車收費費率 

序號 
24 小時 

停車場 

平日 假日 
車位 

大/小 
30 分鐘 當日最高 30 分鐘 當日最高 

1 本校國研 15 240 15 240 18 

2 棧貳庫西 20 150 30 300 49/130 

3 棧貳庫東 20 150 30 300 91 

4 蓬萊二路 20 150 30 300 14/415 

5 大勇路公園 6 小時 50 120 15 150 362 

6 南鼓山 15 80 20 150 30 

7 臨海二路 15 80 20 150 11 

8 嘟嘟房 15 60 15 100 31 

9 鼓山國小 30 300 30 300 184 

10 西子灣寶盛 10 60 20 180 33 

11 西子灣濱海 15 80 20 150 28 

12 哨船停車場 15 80 30 15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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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雄市鼓山區合格登記路外民營停車場一覽表(有大型車) 

停車場名稱 高雄市棧貳庫及蓬萊二路停車場 

停車場位置 鼓山區臨海新路上 

1.大客車：每半小時40元(24小時連續停放最高收費400元)。 

2.小型車： 

(1)平日: 

每半小時20元(當日連續停放最高收費150元；持有本府核

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車輛懸掛設籍本市身心

障礙者專用牌照者，當日當次前4小時內免費，第5小時起半

價優惠(免費優惠每日以1次為限)；持有非本府核發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車輛懸掛非設籍本市身心障礙者

專用牌照者，半價優惠】 

(2)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每半小時30元【當日連續停放最高收費300元；持有本府核

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車輛懸掛設籍本市身心

障礙者專用牌照者，當日當次前4小時內免費，第5小時起半

價優惠(免費優惠每日以1次為限)；持有非本府核發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車輛懸掛非設籍本市身心障礙者

專用牌照者，半價優惠】 

停車場名稱 壽山動物園停車場 

停車場位置 鼓山區萬壽路350號 

1.大型車：每次 120 元(離場再停或跨日再停則另計次收費)。 

2.小型車： 

(1)平日：每次 40 元(離場再停或跨日再停則另計次收費)。 

(2)國定及例假日：每半小時 15 元(當日最高收費 240 元)。 

決議：採計時收費。小型車每半小時 15 元，當日最高收費為 150 元

；大型車每半小時 40 元，當日最高收費為 240 元，並修正本

校「車輛管理要點施行細則」。本案待交通局核定「海堤停車

場登記證」之收費標準後開始實施。 

附帶決議：海堤停車場大車車格使用率偏低，先比照教學區汽車格內

劃設機車格方式，在大車車格內畫設小車車格，未來待運

作情形再適時修正大車車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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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一、依會議決議修正國立中山大學車輛管理要點施行細則第四

條文。 

二、海堤停車場內大車車格內畫設汽車格部份已全部劃設完畢。 

  

【第 3 案】 

案由：有關強化海科院汽車停車場的監視功能，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海科院代表林慧玲委員) 

說明： 

一、 海科院地處偏僻，已經發生數起依照規定停放於停車格的車輛

被損毀、致求償無門。 

二、 建議增設監視系統的停車區，本“使用者付費”原則、停放該

區的車輛可以酌收停車證費用。 

三、 經現地會勘海科院 6 個停車場監視器後，預計增加其中 3 個

停車場 各 1 支監視器(如下圖黃色監視器標示)，即可涵蓋停

車場監視器視角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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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增設之監視器必須與既有監視器視角範圍重疊，且監視器之

設置應涵蓋海科院停車場範圍。 

二、考量海科院地理位置，規劃海科院後方(第 6 區)停車區為教

師專屬車位。 

執行情形： 

一、111 年 1 月 26 日海科院停車場範圍增設 6 支監視器。 

  

  

二、111 年 1 月 19 日已劃設海科院後方教師專屬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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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第 1 案】 

案由：提請同意續辦年度機車車證徵選活動，並增加車證徵選結果

之獎勵金，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生會代表蔡惠雅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依照前次奬勵情形，再增第二名獎金 2 千元

及第三名獎金 1 千元。 

執行情形：111 學年度車證已於近期公開徵選完畢，以下資料為得獎

者作品。 

第 1 名 

資工系 林奕㚬同學 

第 2 名 

光電系 黃雅淳同學 

 

 

 

 

 

 

 

 

第 3 名 

生物系 吳昀軒同學 

 

 

 

 

 

 

 

 

 

捌、 散會（下午 13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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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車管執行小組工作報告 

一、校園交通及停車改善 

(一) 文學院機車停車場欄桿維修。 

  
(二) 停車場樹木修剪。 

  1.L棟停車場 

  

  

  2.管院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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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堤停車場入口處增設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線。 

  

  

(四) 停車場車辦系統設置。 

1. 海堤停車場。 

(1)入口處 

 

(2)繳費機 

  

(3)出口處 



-14- 

 

 
2. 西子灣停車場。 

(1)入口處 

 

(2)繳費機 

 

(3)出口處 

 

 

 

(五) 停車場照明改善。 

1.海科院更換 1盞 LED 50W投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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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大樓前機車停車場更換 1盞 LED 50W投射燈。 

 

3.海堤停車場更換 1盞 50W LED投射燈。 

 

4.翠嶺道增加 2盞紅藍警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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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道路及停車場改善。 

1.L棟機車停車場便道增設止滑條。 

 

2.海堤停車場汽車道出入口各增設 2道減速墊。  

  

      3.重繪電子大樓後方公車迴轉區擋土牆。 

         

4.重繪校園內身心障礙專用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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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更換翠嶺道老舊ㄇ型鐵及 L棟機車停車場及翠嶺道加裝機車

防傾倒ㄇ型鐵，共計 15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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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11年 1月至 4月 30日止車輛違規處理情形。 

111年 1月至 4月 30日車輛違規處理情形 

項目 機車 汽車 小計 

拖吊 461 4 465 

違規單 1,260 191 1,451 

小計 1,721 195 1,916 

(八) 110學年度申請停車證之數量： 

汽車停車證 

身分別 數量 

教職員 791 

貴賓 

車管會 17 

校友服務中心 86 

秘書室 152 

約用人員 184 

學生 390 

身心障礙 20 

推廣教育 165 

廠商/來賓 107 

合計 1,912 
 

機車停車證 

身分別 數量 

教職員工生 4,125 

電動機車 277 

身心障礙 31 

推廣教育 139 

廠商/來賓 107 

合計 4,679 

二、校園電動二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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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電動二輪車 25 萬元補助案（校內師生每次租借前 10 分

鐘內免收費），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由悠達趨動股份有限公

司得標(每分鐘 1.46 元計)。 

(二)校內設置有樁站點(共 10 站)：文學院、萊爾富、F 棟宿舍、武

嶺一村、國研大樓、海科院、活動中心、L 停車場、海堤停車

場、西子灣停車場。 

(三)校內設置無樁站點(共 6 站)：藝術大樓停車場站、翠嶺道往活

動中心站、海科院停車場、E 餐廳停車格、C 棟停車場、西子

灣停車場。 

(四)111 年度各月份優惠補助表： 

111 年度校園電動二輪車各月份優惠補助表 

月份 分鐘 金額 

1 月 10,737 15,676 

2 月 9,038 13,196 

3 月 15,620 22,805 

4 月 14,194 20,723 

合計 59,589 7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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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公車補助情形:  

111 年 1 月 1 日起本校師生搭乘「橘 1C」民營公車補助，由車管

會經費支應，今年 1 月至 4 月份搭乘人數及補助金額如下表。 

月份 
教職 

人數 
金額 

學生 

人數 
金額 

人數 

總計 

補助金額

總計 

1 月 263 3,156 5,919 59,190 6,182 62,346 

2 月 188 2,256 5,224 52,240 5,412 54,496 

3 月 247 2,964 8,341 83,410 8,588 86,374 

4 月 221 2,652 7,080 70,800 7,301 73,452 

合計 919 11,028 26,564 265,640 44,147 27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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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1年度車管會收支情形 

(111年1月1日至4月30日) 

收入總金額：2,705,888 元 支出總金額：2,557,739 元 

年度核定可支用金額：9,000,000 元;年度餘額：6,442,261 元 

111年01月01日至4月30日止各項收支明細表 

項     目 金額 

違規拖吊處理費 192,900 

校內停車證 485,920 

西子灣收費停車場 1,132,612 

海堤收費停車場  747,411 

國研大樓停車場 147,045 

收入合計 2,705,888 

用人費用 941,744 

服務費用(清潔及拖吊等外包費) 581,136 

材料及用品費 159,680 

維護費 227,020 

租金償債與利息(汽車拖吊、電動二輪車

及橘 1C 校園公車等) 
353,268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數位影印機) 10,600 

會費捐助分攤(工讀、臨時人員費用) 284,291 

設備費 0 

支出合計 2,55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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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拖吊處理費

7%

校內停車證

18%

海堤收費停車場

28%

西子灣收費停車場

42%

國研大樓停車場

5%

車管會-各項收入分配圖(111/1/1-04/30)

用人費用

37%

服務費用

23%

材料及用品費

6%

維護費

9%

租金償債與利息

14%

稅捐與規費(強制費)

0%

會費捐助分攤

11%

設備費

0%

車管會-各項支出分配圖(111/1/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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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費用分類明細 

(111年 1月 1日至 04月 30日止支出費用分類明細) 

項目 分類明細 金額 小計 

用人費用 

收費員 2 人、行政人員 3 人 577,540 

941,744 勞健保費、補充保費及勞退

金、年終獎金及春節值班費 
364,204 

服務費用 
環境清潔外包 265,136 

581,136 
校內汽機車違規拖吊外包 316,000 

材料及用品費 
辦公事務用品及印刷裝訂、

燃料、服裝等什項用品 
159,680 159,680 

維護費 機械設備及交通運輸修護費 227,020 227,020 

租金償債與利息 

電動二輪車 72,400 

353,268 橘 1C 校園公車 276,668 

汽車拖吊費 4,200 

稅捐與規費 

(強制費) 

稅捐與規費(營業.房屋.地價

稅.行政規費) 
1000 

10,600 數位影印機 9,600 

保險費  

會費捐助分攤 

臨時人員工資 256,492 

284,291 

勞健保費、補充保費、勞退金 27,799 

設備費 雜項設備費 0 0 

總計金額 2,55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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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中山大學車輛管理要點施行細則 
100.5.16 99 學年度第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1.5.1 100 學年度第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4.3.24 103 學年度第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4.12.24 104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5.5.6 104 學年度第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6.5.10 105 學年度第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6.12.20 106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7.12.26 107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8.12.19 108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9.05.19 108 學年度第 2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0.12.15 110 學年度第 1 次車輛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施行細則依國立中山大學車輛管理要點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本校汽、機車停車證者，該車輛應為申請者本人、配偶、直系親屬

或兄弟姊妹登記所有之汽、機車。但短期合約廠商、推廣教育學員、貴

賓臨時停車證等或其他特殊情形經簽核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各類別停車證收費標準： 

一、校內教職員工、約用人員及學生每年每輛繳停車證費乙次。 

       (一)汽車(含大型重型機車)： 

1.教職員工：第1張車證 1000元；第2張車證1500元。 

2.約用人員： 

(1)文學院及海洋科學學院區域上班之約用人員：1000元。 

(2)非上述區域內之約用人員：600元(車輛限停放海堤停車場)。 

3.學生：600元(車輛限停放海堤停車場)。 

       (二)機車：300元。 

(三)身心障礙者車輛（檢附證明文件）及電動二輪車(含大型重型、普通

重型、輕型)：得免收費。 

二、校外外賓、廠商、推廣教育班學員等。 

(一)汽車：三個月600元、六個月1000元及一年1500元(車輛限停放海堤

停車場)。 

(二)機車：一年400元。 

三、貴賓臨時停車證：以日計費，汽車60元/輛。 

四、各類別停車證之申請依申請年度或期間之收費標準全額繳納，於該學

年度有效期間內使用。  

五、其他情形： 

(一)因車證報失重新申請者，收取工本費30元計，但將已報失車證轉售

或轉交給其他人使用，經查獲者2年內不得辦理停車證，並送相關單

位依規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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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更換車輛等原因重新申請者，以工本費30元計（需繳回原車證或

檢附報廢單、照片等足以證明原車輛車證已失效之相關文件）。 

第四條  來賓收費停車場收費標準： 

一、凡有本校有效停車證者之車輛，停放西子灣停車場及海堤停車場不另

收費，但國研大樓收費停車場須另收費。 

二、收費標準： 

(一)車輛進場10分鐘內離場免費。 

(二)小型車持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並停放於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位者，免費。 

(三)車輛繳費後應於10分鐘內離場，逾時重新開始計費。 

1.西子灣停車場：計時收費，1小時50元，超過1小時每30分鐘加收50

元，第4小時起重新循環累計，離峰時間22:00~隔日

08:00每小時均為收費50元計費。 

2.海堤停車場：計時收費。 

(1)小型車每30分鐘15元，不足30分鐘以30分鐘計。當日連續停放最

高收費150元(5小時)。 

(2)大型車每30分鐘40元，不足30分鐘以30分鐘計。當日連續停放最

高收費240元(3小時)。 

3.國研大樓收費停車場：計時收費，每30分鐘15元，不足30分鐘以30

分鐘計。當日連續停放最高收費240元(8小

時)。 

第五條  車輛違規處理收費標準： 

一、行政處理費：汽、機車每輛100元。 

二、拖吊處理費：汽車(含大型重型機車)每輛1000元，機車每輛200元。 

三、開立違規單之車輛應繳行政處理費，拖吊之車輛應繳拖吊處理費及行

政處理費。 

第六條  車輛之停放：  

一、車輛按停車證種類分別停放指定停車場。  

二、停車場分為：  

(一)汽車(含大型重型機車)停車場：分教職員工與來賓收費停車場。  

(二)機車停車場：分校內一般與來賓停車場。 

(三)腳踏車停車場。 

(四)來賓收費停車場。 

三、汽車停放： 

(一)具有教職員工、文學院及海洋科學學院區域上班之約用人員、貴賓、

身心障礙等有效停車證之汽車始得停放於教學區內教職員工汽車

停車場，其中來校之貴賓、訪客等應事先申請貴賓臨時停車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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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停放）或向管制哨口登記領取臨時停車證（限停放一小時）始

得進入教職員工汽車停車場停放。 

(二)其他類別汽車停車證除另有規定外，應停放於來賓收費停車場（除

國研大樓收費停車場外，不另收費）。 

(三)無有效停車證汽車應停放於來賓收費停車場。 

四、機車停放： 

(一)具有效停車證之機車始得停放於校內一般機車停車場。 

(二)無有效停車證之機車應停放於海堤、國研大樓南北兩側、海科院河

堤旁、生態步道區、翠嶺道西側局部路段（依現場告示）等來賓機

車停車場。 

五、腳踏車應停放於腳踏車停車場。 

六、其他種類車輛應依校方指定之停車區停放。 

七、身心障礙、校車、公務車、裝卸貨保留停車位，係供指定身份及單位

之車輛專用，其他車輛不得佔用。 

第七條  車輛行駛區域及時間之限制： 

一、教學區除公務車、身心障礙者車輛、教職員工汽車(含大型重型機車)、

貴賓汽車、文學院及海洋科學學院區域上班之約用人員、工程施工車

輛及其他特殊情形外，全天禁止所有車輛出入，小型貨車如確為卸貨

需要應向管制哨口登記領取臨時停車證後至指定地點卸貨及停車，但

經本委員會決議特定開放者，不在此限。 

二、學生宿舍區除公務車輛外，全天禁止通行及停放，但經本委員會決議

特定開放者，不在此限。 

三、各種建築物內除身心障礙車、電動實驗車及手推車外，全天禁止所有

車輛停放或通行，違者除拖吊外並送權責單位議處。 

四、運動場及各種球場除公務車輛外，全天禁止各種車輛進入。 

五、推廣教育班學員車輛限於該班之上課時段停放在車管會指定之停車場。 

六、前述限制車輛行駛區域及時間，假日亦照常實施。 

第八條  在本校舉行各種活動之主辦單位，不需辦理車輛臨時停車證，但須事先

通知車輛管理執行小組，並有義務將本施行細則轉知與會成員將車輛

停置收費停車場內。 

第九條  場地外借，有關車輛進出本校數量之控制，依借用單位性質及其所需停

車位得由車輛管理執行小組考量實際情形核定，如確有需要，得設定臨

時停車位。 

第十條  本校每學年進行一次廢棄腳踏車清理工作，將由車體外觀判定已明顯

喪失功能、鏈條鏽蝕、變形等不堪使用或已長時間堆置之腳踏車，於車

身或鄰近區域明顯處張貼疑似廢棄車輛通知書，若一個月內未取車或

未獲回應，得運至本校拖吊場集中管理並公告之，公告一個月後若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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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認領，則由本校委請環保相關單位依法處理。其中經簡易維修後仍堪

用之廢棄腳踏車(或向外單位申請取得之報廢二手腳踏車等)，可由車

管執行小組收集整理後，提供校內師生同仁依登記順序認領使用。 

第十一條  本校校區或拖吊場內由外觀判定明顯喪失功能、變形等不堪使用或

已長時間堆置之汽、機車，於車身明顯處張貼疑似廢棄車輛通知書，

本校得另將車牌等資料提供警察局或相關單位協助通報車主領取，

公告兩個月後或逾通報領取期限仍未領回，得將該車輛及其他未懸

掛車牌之車輛，一併委由環保相關單位回收處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車輛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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